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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资产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以6,006.30万元的价格购买临海市良生包装装璜

有限公司占地面积为42,030.65㎡的工业用地和地面20,026.59㎡的钢结构厂房以及1,469.32㎡

的办公楼。 

本次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购买资产事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的名称：临海市良生包装装璜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地：临海市古城街道青柏路15号 

法定代表人：卢乐群 

注册资本：352.76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31082000006438 

主营业务：纸箱加工、包装装璜、其他印刷品印刷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卢乐群、余鸣岗、王位虎、杨文京、傅崇国等五位主要自然人

股东，其中卢乐群为其实际控制人。 

临海市良生包装装璜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产为位于临海市古城街道青柏路15号良生包装公司的房屋和土地，房屋建

筑面积为21,495.91㎡，其中厂房面积为20,026.59㎡，办公楼面积为1,469.32㎡；土地面积

为42,030.65㎡，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根据台州市银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台银合评字（2010）5029号】评估报告，该项资产的评估价为6006.30万元。上述

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本次交易成交金额为人民币6,006.30万元； 

2、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在协议签署之日先付人民币伍仟万元，余款待房屋所有权证、

土地使用权证完成转户手续后一次性付清；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双方签暑后生效； 

4、定价依据：根据评估价格确定； 

5、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6、交付及过户安排：协议签署后十日内交付公司使用，并及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产

权过户手续由公司负责办理，良生包装公司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产权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

由交易双方各自支付；土地出让金由出让方支付。 

 

五、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购买资产的目的 

上述资产位于临海市江南两水村，与公司江南工业园区相邻，周围交通便利，配套设施

齐全，公司购买该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的工艺配套流程，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公

司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 

2、购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购买该厂房和土地资产直接增加公司固定资产成本，减少公司

的流动资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该资产投入运营后，能够明显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的工艺配套流

程，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扩大拉链和金属钮扣产品的生产能力，提升产品的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台州市银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台银合评字（2010）5029号】评估报告； 

3、相关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12月15日 


